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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 
 

 

安政任字〔2013〕16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关于王龙军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

 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市政府决定： 

王龙军同志任市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； 

阮家军同志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； 

张  峰同志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，免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

长职务； 

免去唐志宏、江家安、谢  康、周孝斌同志市人民政府副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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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长职务； 

冯尚勇同志任市民政局调研员； 

杜保华同志任市审计局调研员，免去市省属企事业审计处处

长职务； 

张继成同志任市林业局调研员，免去市林业局副局长、陕西

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职务； 

陈  庆同志任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； 

吕光伟同志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调研员，免去市质量技术监

督局副局长职务； 

陈命金同志任市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调研员，免去市天

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主任职务； 

王武周同志任安康电视台总编，免去安康电视台副台长职

务； 

瞿德明同志任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； 

陈彦华同志任市盐务管理局局长、市盐业公司经理，免去市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免去汪小卫同志市盐务管理局局长、市盐业公司经理职务; 

王小平同志任市物价局总经济师，试用期一年； 

张亚蜀同志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中小企业促进局）副调研

员； 

丁义安同志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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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飞东同志任市信访局副调研员； 

陈德安同志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调研员； 

沈贵勇同志任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，试用期一年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30 日印发  


